
集中资金保证国家重点建设

宗 和 计

认真学习十二大文件  为全面开创社
会主义現代化建设的 新局面而奋斗

胡耀邦同志在党的十二大所作的《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报告中，提出了

我国今后二十年经济建设方面力争使全国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和为此必须由国家集

中必要的资金进行重点建设的重大决策。这是当前做好财政工作的重要指导方针。现在，就这个

问题谈谈我们学习中的一些体会。

一

胡耀邦同志在论述由国家集中必要的资金进行重点建设时指出：“必须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努力发展生产，提高经济效益，使国民收入有较快的增长，同时要改变资金过于分散的现象。”这

是十分正确的。当前在分配领域里资金分散的情况确实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资金分散主要表现

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国家集中分配的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过低。1980年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

比重下降为28.5%，1981年又下降为25.9%。由于这几年调整积累和消费的比例，扩大企业自主

权等，国家有计划地给企业多留一些钱，给职工和农民增加一些收入，使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

比重下降一些，这是必要的，也是难以避免的。但下降得过多，比重过低，就削弱了国家财政的

力 量。

（二）预算外资金增长很快。近三年预算外资金平均每年增长15%左右，1981年预算外资金

总额已相当于当年国家预算收入的一半略多一点。预算外资金的规模这样庞大，增长的速度这么

快，集中反映了国家资金分配中存在的问题。
（三）由于国家资金集中分配部分少，直接关系到国家资金的集中使用，出现自筹资金用于

固定资产的投资数额比重很大。目前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中国家预算内的投资，包括用国外借款搞

的建设，只占三分之一多一点，绝大部分是各种自筹资金，包括用银行贷款搞的项目在内。
（四）财政上各项补贴的数额越来越大。1981年财政负担的各项价格补贴总数已相当于当年

国家预算收入的三分之一，比1978年增加了2.5倍。这些价格补贴，特别是以农副产品为主的人

民基本生活资料的补贴，绝大部分是必要的，但其中有一部分在执行中超越了国家的有关规定，
加重了财政的负担，需要加以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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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国家财政内部，这几年财政困难，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比较起来；虽然地方财政也

有困难，但中央财政困难更大。为了平衡收支，中央财政不得不连续向地方借款。这也反映了国

家资金分配中存在的问题。
集中与分散，处理这个资金分配上的辩证统一关系，长期以来我们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

误的教训。处之过严，集中过多，统得过死，必然要影响各方面的积极性；失之过宽，过于分

散，又会影响国民经济的宏观平衡。我们的任务是要在新的情况下，寻找和探索合理 的 分配界

限，正确处理好两级财政以及国家同企业等方面的关系，使我国财政能够保证集中必要的资金，
努力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二

为什么要由国家适当集中资金呢？

（一）计划经济要求集中资金。我们是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它的

基本要求是把基本的生产和流通，纳入国家统一的计划。如果国家不掌握雄厚的物质基础，没有

强大的国营工业、交通运输业和商业，没有集中的财力和物力，计划经济就实行不通，国家最基

本的生产和流通脱离统一的计划以后，整个经济的大局就难以稳定，更不可能沿着有计划按比例

的轨道向前发展。所以，国家集中必要的资金是计划经济的要求。
（二）重点建设要求集中资金。为了实现今后二十年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最重要的是要解

决好农业问题，能源、交通问题和教育、科学问题，这是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保证这些重点建

设，都需要资金。当前，能源和交通的紧张，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而能

源和交通建设具有建设周期长，难度大和投资多的特点，一般需由国家负责建设。为了今后经济

的振兴，现在就必须着手加以准备，并加快这些重点建设的速度。当前国家财政有困难，必须采

取集中资金的措施，才能保证重点建设的需要。
（三）国家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要求集中必要的资金。集中资金，由国家把地方、企业以至

其他单位的一部分钱集中起来，用于重点建设。实际上就是在基本建设方面，中央多搞一点，地

方少搞一点；重点的多搞，一般的少搞；计划内的多搞，计划外的少搞；使得建设项目的内部结

构趋向合理和协调，建设资金的使用更加符合宏观经济平衡的要求。近年来，改革经济体制，扩

大企业自主权，地方和企业的自有资金增加较多，用来办了不少事情，发展了经济，活 跃了 市

场，成绩很大。但是由于经验不足，也搞了不少重复建设，浪费了一部分宝贵的资金。而国民经

济的薄弱环节，地方和企业往往很少投资。胡耀邦同志在阐述这一情况时深刻地指出：“如果国家

的重点建设得不到保证，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上不去，国民经济的全局活不了，各个局部的发

展就必然受到很大限制，即使一时一地有某些发展，也难以实现供产销的平衡，因而不能持久。”

集中资金保证重点建设，是国家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所在。

三

有的同志担心是不是政策变了，说集中资金是走回头路。应当承认，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
在资金的管理上，确实存在着集中过多，统得过死的弊病，影响了各方面积极性的发挥。这些同

志的担心是可以理解的。这两年来我们实行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扩大了地方和企业的财权，调动

了各方面的积极性，这些政策是正确的，应当继续贯彻执行，不存在改变政策的问题，至于某些

政策在执行过程中由于经验不足，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需要采取适当的措施加以解决，这不

能理解为改变政策，而是维护政策，更好地贯彻执行政策。我们按照国家原定的法令与制度，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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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劲夫同志在讲第三个问题时说，目前我们的经济情况在好转，而且在继续好转。随着经济

的发展，将会出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新经验。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特别是第一线的同

志、基层的同志面对某些新情况、新问题，已开始总结出一些新的经验。我认为，我们做财政经

济工作的，一定要重视新情况，研究新问题，总结新经验。这是耀邦同志和中央领导同志多次强

调的，也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的方针路线和政策，实践已证

明是正确的，方向是对的。我们做财经工作的同志首先要把中央的精神吃透，并在实践中努力贯

彻，不断总结新经验。三中全会以后，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空前高涨，通过丰富的实践，出现

了许多新的创造。所以，大家要注意总结三中全会以后经济战线，其中包括财政，也包括企业财务

工作的新经验。一句话，就是要吃透两头，即对上头的方针和下头的实际情况和实践都要吃透，
这样今后才能更好地处理工作中出现的新问题，才能避免重复历史上发生过的片面、主观的 错

误。为此，我们就要采取学习的态度，不仅要学习中央的方针，而且要向第一线的同志学习，向

实践学习。对于下边的工作，搞得好的，要态度鲜明地加以支持；基本上搞得好，但有缺点的，要
肯定主流，帮助改进完善，对搞得不对头的，要批评教育，并帮助改正。这次企业整顿要结合考

虑改革、改组、改造。整顿之后，更要有计划有步骤地来抓改革、改组、改造。希望大家一起认

真地，全面系统地调查研究，不断地总结经验，持续前进。

企业利润留成比例进行整顿，以消除不合法或不合理的部分，就是属于这一类型。对于这个界

限，我们必须划分清楚。既然政策不变，就谈不到“走回头路”的问题了。
有的同志耽心，国家集中资金，会不会影响企业的积极性。这种耽心也是不必要的。国家集

中资金的基本原则是保障企业应有的自主权。如前所述，调整企业的利润留成比例只是调整其不

合法的部分，并没有改变企业的自主权。至于国家从长远建设出发，适当征集一部分资金，用于

有利于国民经济发展的重点建设，只要工作做好了，也不应成为影响企业的积极性的因素。现在

企业手里的自有资金比较地多一些，国家重点建设资金不足，再由国家通过适当的方式集中一部

分，这对全局、对企业都是有利的。我们国家大，为了国家的重点建设，每个单位贡献一点 力

量，在一个单位来说，数量很小，就全国而言就相当可观。你拿一点，我拿一点，大家都拿一点，
集腋成裘，国家就能办成几件大事。现在各地用于扩大一般加工能力的钱相当多，把这一部分资

金减少一些，国家也就可以集中一部分资金。国家集中资金，加强了重点建设，反过来也支持了

企业的生产，两者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
还有一些同志耽心国家集中资金以后，地方的日子不好过了。现在看来，在中央和地 方之

间，从地方财政集中资金，我们理解，主要是前两年中央向地方的借款要改为改基数，调比例。这
两年地方财政为了支持中央财政，紧缩开支，把一部分钱借给中央财政，保证了中央财政必不可

少的开支，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生动地体现了“全国一盘棋”的精神，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

越性。至于国家从预算外集中一部分资金，对地方财政影响并不大，对全局来说则十分必要。现

在，我国经济已经渡过最困难的时期，走上了稳步发展的健康轨道，随着经济的发展，经济效益

的提高，地方财政的日子将日益改善。这个前途是肯定无疑的。
当然，集中资金，必然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地方和企业、事业单位的某些局部的、暂时的

利益。我们在集中资金的工作中，应当注意照顾到他们应有的利益，照顾他们的需要，保护他们

的积极性。我们相信，中央关于集中资金保证国家重点建设的决策必将得到各地区、各部门、各

企业单位和全国广大人民的坚决拥护，并且一定能在各方面的支持下，得到胜利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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